
进 修 生 管 理 协 议

甲 方：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乙 方：

丙 方（乙方选送单位）:
一、乙方到甲方进修必备条件

1、乙方必须是选送单位（丙方）正式职工。

2、乙方到甲方报到时，持有单位介绍信、身份证、医学院校毕业证、医（护、药）师资格证原件及

乙方进修专业学习计划。

二、乙方到甲方进修，需向甲方交纳 500 元履约保证押金，凡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和本协议约定的，进

修结束甲方不退还押金；无违纪者，进修结束将原款退还。

三、乙方具备条件并一次性交清进修相关费用后，甲方同意乙方进修。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1、接受甲方专业技术人员进修指导。

2、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和有关会议。

3、参加“优秀进修生”评选活动。

4、进修结束经考核合格者颁发进修结业证书并按有关规定授予继教学分。

5、服从甲方管理，遵守甲方规章制度。

6、进修期间按甲方统一规定着装并佩戴进修生胸卡上岗。

五、甲方的权利义务

1、对乙方进行进修专业知识、技能指导和培训。

2、对乙方进行进修管理。

3、组织乙方参加各类形式的学术活动。

4、进修期满，对乙方进行进修结业鉴定。

5、甲方不负责乙方在进修期的医疗费用。

六、违约责任

1、乙方不按协议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终止其进修，不予进修结业鉴定，不退还所交一切费用。

2、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规章制度，进修期间不得随意请假；如因工作需要，必须持原单位（丙方）

证明方能请假。不假外出或逾期者不予结业鉴定，严重违纪者将终止其进修。

3、乙方必须严格执行进修培训计划，不得随意变更进修专业，对提前结束进修，随意变动进修专业

的，将不作结业鉴定，不退还所交费用。

4、乙方在我院进行医疗业务活动中，不得擅自与药商进行交易，收受回扣，不得向病人索要或收受

红包、礼品，一经查出将终止进修并处罚款，给医院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5、乙方在进修期间引发医疗纠纷或事故者终止进修，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6、进修期间，乙方在工余时间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以及在工作中因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相关规定

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七、担保单位（丙方）的责任：担保乙方履行义务和对乙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八、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三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甲方：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乙 方: 丙方（乙方选送单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